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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5月 30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治

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

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《意见》对中央企业进一步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、加快完善中国

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作出部署、提出要求，是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标志性制度

成果，对于中央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，具有重要意义。 

《意见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一以贯之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一以贯之的重要指示

要求，立足于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，明确了中央企业党委（党组）在决策、执

行、监督等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。 

《意见》提出，中央企业党委（党组）是党的组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公司治理结

构中具有法定地位，在企业发挥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促落实的领导作用。同时，《意见》在

明晰中央企业党委（党组）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的职责范围，规范党委（党组）前置研究

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的要求和程序，明确党委（党组）在董事会授权决策和总经理办公

会决策中发挥作用的方式，强化党委（党组）在执行、监督环节的责任担当，以及加强党

委（党组）自身建设等方面，作出了制度性安排。 

《意见》强调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中央企业党委（党组）要加强分类指导，鼓励

探索创新，在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。 
 


